附件1
市政府（含市府办）行政文件修改计划表（2015年）
	序号
	文号
	标题
	发文主体
	清理结果
	理由及依据
	责任部门
	送审日期

	1
	中府〔2009〕137号
	印发中山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发展改革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2
	中府〔2010〕23号
	印发中山市政府投资项目BT融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发展改革局
	2015年12月31日前，更名为：中山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管理办法

	3
	中府办〔2013〕25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点项目绿色通道工作细则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应结合《中山市重点项目管理办法》一起修订。
	市发展改革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4
	中府办〔2011〕85号
	印发加强服务业统计工作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发展改革局、市统计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5
	中府办〔2009〕64号
	印发中山市校外托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应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6
	中府办〔2003〕13号
	转发市农业局《关于建立农药经营分类管理制度的意见》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农药经营许可证》已取消，农药经营主体资格认定工作已由中山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农业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7
	中府〔2012〕106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山市交通基础设施及公益性建设项目征地补偿的指导意见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补偿标准部分内容随着市场物价水平的变化，应定期更新修改。
	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8
	中府〔2008〕76号
	关于加快我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需综合近年来关于并联审批，技术审查市场化改革，征地拆迁等新举措进行修改。
	市交通运输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9
	中府〔1993〕15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野生动物保护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已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林业局、
市海洋渔业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0
	中府〔1993〕103号
	关于颁布《中山市生产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所依据上位法已废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替代，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公安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1
	中府〔1997〕79号
	关于加强全市民用爆破器材专卖经营管理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上位法废止，被《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替代，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公安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2
	中府办〔2006〕53号
	转发关于全面建设社会治安防范视频监控系统的意见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文件规定的有关职责人员已经发生人事变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公安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3
	中府〔2001〕1号
	关于进一步加快渔业发展的意见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所依据的《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已作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海洋渔业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4
	中府〔2002〕88号
	印发《中山市人民防空警报信号与设施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人防办
	2015年12月31日前

	15
	中府〔2008〕110号
	印发中山市信访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信访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6
	中府办〔1995〕96号
	转发关于加强我市流通领域进口商品抽查检验和监督管理的请示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相关管理部门职能已作调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中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市工商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7
	中府〔2005〕180号
	中山市残疾人优惠扶助暂行办法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残联
	2015年12月31日前

	18
	中府〔2002〕91号
	中山市实施《广东省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细则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文件所依据的上位法已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民政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市政府（含市府办）行政文件修改计划表（2016年）
	序号
	文号
	标题
	发文主体
	清理结果
	理由及依据
	责任部门
	送审日期

	1
	中府〔1997〕85号
	颁发《中山市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国家、省已出台多项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调整政策，需根据上级政策进行修改。
	市发展改革局
	2016年8月前

	2
	中府〔2004〕70号
	印发《中山市民办学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6年12月31日前

	3
	中府〔2009〕93号
	关于进一步实施名教师名校长工程的意见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6年12月31日前

	4
	中府〔2006〕63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免费义务教育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
体育局、
市财政局
	2016年12月31日前

	5
	中府〔2005〕182号
	印发中山市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综合协管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流动人口办
	2016年12月前

	6
	中府〔2004〕144号
	印发《中山市流动人员租赁房屋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流动人口办、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2016年12月前

	7
	中府办〔2006〕72号
	转发中山市出租屋租赁登记规程（试行）的通知
	市府办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流动人口办、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2016年12月31日前

	8
	中府〔2002〕54号
	印发《关于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农业局
	2016年12月31日前

	9
	中府〔1992〕40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住房改革“两个细则”》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应当根据现行租金标准及其他住房规定修改。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2016年10月31日前

	10
	中府〔1994〕127号
	批转市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关于出售廉价房的意见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相关的房价、购买手续、条件的规定与目前规定有所差别，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2016年10月31日前

	11
	中府〔2003〕118号
	印发《中山市城市绿化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2016年12月31日前

	12
	中府办〔2003〕4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3月前

	13
	中府〔2008〕40号
	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应根据国家、省的相关政策作出修改。
	市交通运输局
	2016年6月前

	14
	中府〔2002〕134号
	印发《中山市乡镇船舶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文件所依据的上位法《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已于2009年和2014年作了两次修正，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海事局、
市交通运输局
	2016年12月31日前

	15
	中府〔2008〕68号
	印发中山市风水林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林业局
	2016年8月前

	16
	中府办﹝2000〕42号
	关于农用机车借用国道省道行驶有关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所依据的上位法已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公安局
	2016年12月前

	17
	中府〔1998〕74号
	颁发《中山市桑拿按摩行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所依据的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替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于2008年修订，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公安局
	2016年12月31日前

	18
	中府〔2000〕24号
	印发《中山市机动车抵押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公安局
	2016年12月31日前

	19
	中府〔2003〕157号
	印发《中山市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文件审查办法》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2009年通过的《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国人防〔2009〕282号）作了较大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人防办
	2016年7月前

	20
	中府办〔2004〕99号
	转发市水利局关于加强镇区机电排灌工程管理意见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文件依据《水利产业政策》和《中山市市级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中府〔2003〕176号）均已失效，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水务局
	2016年3月前


市政府（含市府办）行政文件修改计划表（2017年）
	序号
	文号
	标题
	发文主体
	清理结果
	理由及依据
	责任部门
	送审日期

	1
	中府〔1998〕97号
	中山市医疗收费管理办法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文件所依据的上位法已经修改。
	市发展改革局、市卫生计生局
	2017年10月前

	2
	中府〔2004〕123号
	关于加强我市扶困助学工作的意见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3
	中府〔2005〕53号
	印发《中山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实施办法》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4
	中府〔2006〕130号
	印发中山市托儿所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7年6月30日前

	5
	中府〔2005〕123号
	印发《中山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农业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6
	中府办〔2011〕76号
	转发关于规范我市牛羊定点屠宰厂（场）设置意见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牲畜屠宰监管职责分工已作调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农业局
	2017年6月30日前

	7
	中府〔1998〕59号
	颁发《中山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文件所依据的《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已于2006年重新发布，且文件中相关的职能部门名称（中山市建设委员会和中山市公用事业局）也已变化，应当根据上位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2017年10月31日前

	8
	中府〔2000〕97号
	印发《中山市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已于2008年12月27日修订，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2017年5月31日前

	9
	中府办〔2001〕55号
	转发市建设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商住小区（大厦）智能化进程意见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2005年已发布新标准—《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 （GB/T 50362-2005）》，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10
	中府办〔2003〕112号
	转发市建设局地税局关于加强外来建筑企业地方税缴纳工作意见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应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不动产、建筑业营业税项目管理及发票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6〕128号）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地税局
	2017年10月31日前

	11
	中府办〔2006〕71号（之三）
	《中山市出租屋承租人员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规则》
	市府办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文件所依据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被《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替代，且中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已改为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应当根据上位法的调整变化和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修改。
	市卫生计生局、市流动人口办
	2017年12月前

	12
	中府〔2006〕70号
	印发中山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前

	13
	中府〔1998〕61号
	颁发《中山市出租小汽车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根据上位法进行修改，并需与中府办〔2004〕72号文协调整合。
	市交通运输局
	2017年6月前

	14
	中府办〔2004〕72号
	印发《中山市出租小汽车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根据上位法进行修改，并需与中府〔1998〕61号文协调整合。
	市交通运输局
	2017年6月前

	15
	中府办〔1998〕148号
	转发市交通局《中山市出租小汽车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根据上位法进行修改,并需与中府〔1998〕61号文、中府办〔2004〕72号文协调整合。
	市交通运输局
	2017年6月前

	16
	中府办〔2009〕78号
	转发中山市公交客运线路运营服务质量评价考核实施办法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根据上位法进行修改。
	市交通运输局
	2017年6月前

	17
	中府〔2005〕169号
	印发中山市五桂山生态保护区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林业局
	2017年9月前

	18
	中府〔2001〕118号
	转发市公安局中山市摩托车总量控制方案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公安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19
	中府办〔2006〕71-2号
	《中山市流动人员暂住证和十六周岁以下暂住儿童随行卡办理规程（试行）》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实际进行修改；根据1998年《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2010年1月1日起已把《暂住证》改为《广东省居住证》。
	市公安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20
	中府办〔1995〕144号
	转发市公安局《中山市工厂企业交通安全教育责任制方案》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上位法已经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公安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21
	中府办〔2003〕18号
	转发市公安局关于摩托车报废标准暂行规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公安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22
	中府〔2003〕34号
	印发《中山市流动人员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上位法《广东省流动人员管理条例》已经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公安局、
市流动人口办、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23
	中府〔2000〕65号
	关于修改《关于禁止摩托车在城区载客的通告》的通知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上位法已经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24
	中府办〔2005〕98号
	印发中山市公开竞价发放私有小汽车号牌工作方案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根据《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目录（第一批）的通知》（中府〔2013〕127号）和 《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印发中山市公共资源项目交易规则的通知》（中资源通〔2014〕10号），我市机动车号牌拍卖交易工作将按照公共资源项目拍卖交易规程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文件中中山市机动车号牌拍卖工作领导小组已撤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修改。
	市财政局、
市公安局、
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2017年12月前

	25
	中府办〔2009〕9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中山市政府办公室
	修改
	按照现行工商登记制度，商事主体已不再需要年检验照，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金融局
	2017年12月前

	26
	中府〔2002〕120号
	关于完善“城中村”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山市人民政府
	修改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于2014年进行了修改，单独二胎政策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已有变化，第十条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民政局、
市卫生计生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附件2
部门行政文件修改计划表（2015年）
	序号
	文号
	标题
	发文主体
	清理结果
	修改理由及依据
	责任部门
	送审时间

	1
	中建〔2005〕25号
	关于加强中山市建筑工程结构实体质量抽样检测工作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所依据的《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已废止，被《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替代，上位依据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2
	中建〔2002〕58-2号
	城区市政设施管理办法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3
	中建〔2005〕50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镇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考核办法》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所依据的上位法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4
	中工商〔2004〕75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流通领域商品进货查验登记备案办法等五个商品准入管理制度的通知
	市工商局
	修改
	根据市政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纪要》，从2014年4月1日起，市工商局对流通领域食品的监管职责已划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工商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5
	中教字〔2000〕64号
	印发《关于推行校务公开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市教育和
体育局
	修改
	根据国家、省要求需进一步依法完善校务公开工作，需要进一步修改文件。
	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6
	中司〔2003〕58号
	关于制定《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试行）》通知
	市司法局
	修改
	1、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2、所依据的上位法已废止，被《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替代，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司法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7
	中司〔2008〕67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创建规范管理律师事务所实施办法》（试行）及其评分标准的通知
	市司法局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司法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8
	中规通〔2007〕45号
	关于规范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管理的通知
	市城乡
规划局
	修改
	文件设定的征收标准与上位法规定不相符，应当根据上位法的规定进行修改。
	市城乡规划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9
	中财采购〔2008〕2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考核办法》和《中山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考核办法》的通知
	市财政局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财政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0
	中财采购〔2009〕4号
	关于中山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考核办法的补充通知
	市财政局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财政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1
	中版权〔2013〕8号
	中山市计算机软件侵权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
（市版权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2
	中价〔2007〕49号
	关于中山市出租车运价调整的通知
	市发展
改革局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发展改革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3
	中价〔2011〕53号
	关于我市出租车收取燃油附加费的批复
	市发展
改革局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发展改革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14
	中农〔2013〕118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镇（区）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管理办法范本（试行）》等六个管理制度范本的通知
	市农业局
（市委农办）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农业局（市委农办）
	2015年12月31日前

	15
	中环办〔2008〕10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环境保护局开具环保守法证明工作程序》的通知
	市环境
保护局
	修改
	根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具环保守法证明工作程序将进行调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环境保护局
	2015年12月31日前


部门行政文件修改计划表（2016年）
	序号
	文号
	标题
	发文主体
	清理结果
	修改理由及依据
	责任部门
	送审时间

	1
	中水［2010］11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市水务局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水务局
	2016年8月前

	2
	中水〔2012〕44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管理的意见
	市水务局
	修改
	评标办法需要补充完善，应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水务局
	2016年12月前

	3
	中建通〔2013〕22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中山市排水管理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文件中将临时城市排水许可证作为发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前置条件，与《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建设部令第91号）第四条规定不符，应当根据上位法的规定进行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6年10月31日前

	4
	中建通〔2008〕32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桩机管理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执行部门名称已变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6年1月31日前

	5
	中建〔2005〕31号
	关于加强我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所依据的上位法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6年6月30日前

	6
	中建〔2003〕64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支模施工安全管理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执行部门名称已变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6年12月31日前

	7
	中教〔2005〕1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助学贷款试行办法的通知
	市教育和
体育局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6年6月30日前

	8
	中教〔2006〕120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免费义务教育实施方案（试行）执行细则的通知
	市教育和
体育局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6年12月31日前

	9
	中司办〔2009〕55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规定（暂行）》及《法律服务所年终考核评分标准》的通知
	市司法局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司法局
	2016年11月前

	10
	中财非税〔2009〕35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财政票据管理制度〉的通知
	市财政局
	修改
	国家出台新的《财政票据管理办法》，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财政局
	2016年6月前

	11
	中财采购〔2008〕14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市级政府采购工作规程》的通知
	市财政局
	修改
	部分内容与《关于印发广东省政府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粤财采购〔2010〕4号）相关规定不相符，应当根据上位法的规定进行修改。
	市财政局
	2016年10月前

	12
	中价〔2003〕103号
	关于城市绿化收费问题的通知
	市发展
改革局
	修改
	上位法之一《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已经于2012年作出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发展改革局
	2016年6月前

	13
	中价〔2003〕135号
	关于调整我市防雷设施检测收费标准的通知
	市发展
改革局
	修改
	文件依据的《关于防雷设施检测等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复函》（粤价〔2003〕175号）被粤价函〔2004〕409号替代，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发展改革局
	2016年6月前

	14
	中交〔2012〕317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重点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综合检查评比办法（试行）》的通知（修改）
	市交通
运输局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交通运输局
	2016年7月前


部门行政文件修改计划表（2017年）
	序号
	文号
	标题
	发文主体
	清理结果
	修改理由及依据
	责任部门
	送审时间

	1
	中建通〔2012〕20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评选办法》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已有新的标准《建设工程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0月31日前

	2
	中建通〔2013〕17号
	关于中山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报价合理性评审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所依据的上位法《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于2013年4月修订，《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于2013年12月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0月31日前

	3
	中建通〔2010〕7号
	关于对历史遗留房屋工程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所依据的上位法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0月31日前

	4
	中建〔2005〕34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公用设施改造旧物回收利用管理规程》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所依据的上位法修改，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0月31日前

	5
	中建〔2004〕20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所依据的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于2014年8月31日修改；《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被《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替代，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2月28日前

	6
	中建〔2003〕2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桩机管理的通知》的补充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执行部门名称已变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月31日前

	7
	中建〔2002〕55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桩机管理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执行部门名称已变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8
	中建〔2001〕25号
	关于实行淘汰落地式竹脚手架制度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执行部门名称已变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月31日前

	9
	中建〔2003〕2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村镇建筑管理规定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所依据的上位法修改且部分内容不适应现时管理，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0月31日前

	10
	中建〔2003〕15号
	关于明确项目监理机构组成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所依据的上位法修改且部分内容不适应现时管理，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0月31日前

	11
	中建通〔2007〕5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施工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部分内容与新法规不相适应，应当根据新的规定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4月30日前

	12
	中建〔2002〕58-3号
	城区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0月31日前

	13
	中建〔2004〕5号
	关于实行专项工程前期核查等安全生产管理措施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执行部门名称已变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月31日前

	14
	中建〔2005〕62号
	关于实行物料提升机检测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部分内容与新法规不相适应，应当根据新的规定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4月30日前

	15
	中建〔2006〕49号
	关于推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理工作报告制度的通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修改
	部分内容与新法规不相适应，应当根据新的规定修改。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17年10月31日前

	16
	中教〔2009〕152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中小学临聘教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教育和
体育局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17
	中教〔2011〕108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励志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教育和
体育局、
市财政局
	修改
	国家助学金、励志奖专项资金奖励对象范围发生变化,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
体育局、
市财政局
	2017年6月30日前

	18
	中教〔2012〕147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教育和
体育局、
市财政局
	修改
	部分项目发生变化,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教育和
体育局、
市财政局
	2017年7月31日前

	19
	中司〔2007〕65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律师谈话警醒制度（试行）》的通知
	市司法局
	修改
	1、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2、第七条第二、第三款规定超越了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职权的规定，应根据现行规定进行修改。
	市司法局
	2017年11月前

	20
	中财社〔2004〕2号
	《关于离休等特殊人员医疗待遇问题的通知》
	市财政局
	修改
	我市已取消公费医疗政策，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市财政局
	2017年12月前

	21
	中价〔2012〕44号
	关于我市定点屠宰牛羊收费的通知
	市发展
改革局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市发展改革局
	2017年6月前

	22
	中交〔2008〕390号
	（2008年修改版）中山市出租小汽车管理办法
	市交通
运输局
	修改
	新出台《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应当根据上位法的规定进行修改。
	市交通运输局
	2017年6月前

	23
	山安通知〔2005〕 64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摩托车交通管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市公安局
	修改
	文件部分内容与上位法规定不符。
	市公安局
	2017年12月31日前


附件3

镇区行政文件修改计划表（2015年）
	序号
	文号
	标题
	发文主体
	清理结果
	理由及依据
	责任镇区
	拟定时间

	1
	中坦府办〔2011〕20号
	印发坦洲镇规范生猪养殖管理办法的通知
	坦洲镇政府
	修改
	文件与《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相抵触，应当依据上位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
	坦洲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2
	中坦府办〔2005〕46号
	关于调整五保老人入住颐老院收费标准的通知
	坦洲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坦洲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3
	中坦委办〔2010〕43号
	印发坦洲镇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坦洲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坦洲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4
	中坦委通〔2012〕4号
	关于印发《坦洲镇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坦洲镇政府
	修改
	对人才的定义标准与市的相关规定不同，应当根据上位法的规定进行修改。
	坦洲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5
	中坦府字〔2006〕23号
	印发坦洲镇关于做好军人抚恤优待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坦洲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坦洲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6
	中岐办〔2006〕38号
	石岐区中小学教学质量评价奖励暂行办法
	石岐区
办事处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石岐区办事处
	2015年12月31日前

	7
	中岐办〔2007〕70号
	关于增加辖区低保家庭物价补贴的通知
	石岐区
办事处
	修改
	部分内容与《关于调整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批复》（中府办复〔2012〕107号）不相符，应当根据上位法的规定进行修改。
	石岐区办事处
	2015年12月31日前

	8
	阜府〔2008〕82号
	关于印发《阜沙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实施细则》的通知
	阜沙镇政府
	修改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已转变成技能提升培训，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阜沙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9
	阜府〔2009〕55号
	阜沙镇城乡居民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
	阜沙镇政府
	修改
	文件中参保方式、缴费方式、缴费标准和享受待遇四方面已有所调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阜沙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10
	阜府〔2010〕33号
	关于增加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贴的通知
	阜沙镇政府
	修改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阜沙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11
	阜府〔2011〕31号
	关于印发《阜沙镇“三旧”改造实施细则》的通知
	阜沙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阜沙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12
	阜府〔2012〕31号
	关于印发《阜沙镇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阜沙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阜沙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13
	榄府〔1998〕7号
	关于印发《小榄镇学校物业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
	小榄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小榄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14
	榄府〔2001〕21号
	重新颁布《小榄镇河道堤防管理规定》的通知
	小榄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小榄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15
	榄府办〔2004〕23号
	印发《小榄镇扶困助学办法》的通知
	小榄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小榄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16
	中神府办〔2013〕37号
	关于印发《神湾镇举报贩毒吸毒奖励制度》的通知
	神湾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神湾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17
	西办字〔2011〕1号
	西区关于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西区办事处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西区办事处
	2015年12月31日前

	18
	角府〔2007〕57号
	印发三角镇新征用土地暂行办法的通知
	三角镇政府
	修改
	新出台《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山市交通基础设施及公益性建设项目征地补偿的指导意见》（中府〔2012〕 106号），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三角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19
	角府〔2010〕17号
	关于妥善处理历史地值款工作的通知
	三角镇政府
	修改
	新出台《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山市交通基础设施及公益性建设项目征地补偿的指导意见》（中府〔2012〕106号），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三角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20
	角府〔2010〕21号
	印发三角镇“三旧”改造鼓励办法的通知
	三角镇政府
	修改
	与《中山市“三旧”改造实施细则（修订稿）》的规定有冲突，应当根据上位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
	三角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21
	角府〔2011〕26号
	关于扶持民政对象创业就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通知
	三角镇政府
	修改
	对相关数据和人员安排做出调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三角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22
	中黄府（2001）1号
	关于印发黄圃镇造林绿化保护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黄圃镇政府
	修改
	根据《关于调整黄圃镇绿化工作领导组的通知》（黄府办〔2011〕16号），已对领导组作出调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黄圃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23
	黄府办〔2008〕67号
	关于要求业主做好承租单位恶意欠薪预防工作的通知
	黄圃镇政府
	修改
	与《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有冲突，应当根据上位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
	黄圃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24
	中南办〔2010〕32号
	印发南区人才公共户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南区办事处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南区办事处
	2015年12月31日前

	25
	中古府〔2002〕40号
	古镇镇名产品企业优惠和奖励暂行规定
	古镇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古镇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26
	中古府〔2008〕4号
	关于印发《古镇镇关于鼓励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古镇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古镇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27
	古府办［2003］32号
	古镇镇村（居）委会法律服务室工作规定
	古镇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古镇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28
	古府办〔2010〕59号
	关于印发古镇镇吸毒解戒人员就业专项补贴方案的通知
	古镇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古镇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29
	东府办〔2009〕63号
	关于印发《东升镇村（居）委会安全生产巡查员队伍管理办法》的通知
	东升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东升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30
	东府〔2011〕48号
	关于建立村民宅基地使用备案管理制度的通知
	东升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东升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31
	中南府〔2001〕45号
	南朗镇关于供水工程安装施工的管理规定
	南朗镇政府
	修改
	收费标准已废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南朗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32
	涌府办〔2012〕65号
	关于实施违法建设黑名单制度的通知
	大涌镇政府
	修改
	部分内容与行政许可法律法规相抵触，应根据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修改。
	大涌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33
	涌府办〔2012〕80号
	关于印发大涌镇“黑名单”管理制度的通知
	大涌镇政府
	修改
	部分内容与行政许可法律法规相抵触，应根据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修改。
	大涌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34
	涌府办〔2010〕51号
	关于印发大涌镇新办企业缴存职工工资保障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大涌镇政府
	修改
	文件部分内容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应根据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修改。
	大涌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35
	涌府〔2009〕4号
	关于印发《大涌镇城乡居民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
	大涌镇政府
	修改
	部分内容现时已调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大涌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36
	涌府（2008）5号
	大涌镇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的通知
	大涌镇政府
	修改
	价格已作调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大涌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37
	中港府〔1998〕46号
	关于合理调整土地转功能分配的通知
	港口镇政府
	修改
	与现行政策不符。
	港口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38
	中港府〔1996〕46号
	印发《关于重申征地补偿有关问题的决议》的通知
	港口镇政府
	修改
	根据上位法作相应修改。
	港口镇政府
	2015年12月31日前


镇区行政文件修改计划表（2016年）
	序号
	文号
	标题
	发文主体
	清理结果
	理由及依据
	责任镇区
	拟定时间

	1
	阜府〔2002〕25号
	关于印发《阜沙镇内河涌管理规定》的通知
	阜沙镇政府
	修改
	部门已经发生变动和调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阜沙镇政府
	2016年12月31日前

	2
	板府〔1995〕8号
	板芙镇贯彻《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
	板芙镇政府
	修改
	《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已废止，被《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替代，并且后者于2012年作出修正，应当根据上位法调整变化适时修改。
	板芙镇政府
	2016年5月前

	3
	板府办〔1995〕10号
	关于开展农村股份制试点工作的通知
	板芙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板芙镇政府
	2016年8月前

	4
	板府〔1997〕3号
	板芙镇农村财务管理细则
	板芙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板芙镇政府
	2016年11月前

	5
	中民府办〔2004〕40号
	关于印发《民众镇扶困助学专项基金筹措及管理办法》的通知
	民众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民众镇政府
	2016年2月31日前

	6
	中民府办〔2010〕43号
	关于印发《民众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民众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民众镇政府
	2016年2月31日前

	7
	中民府办〔2011〕30号
	印发《民众镇人才关爱基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民众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民众镇政府
	2016年2月31日前

	8
	中民府办〔2010〕6号
	印发《民众镇已征用土地管理方案》的通知
	民众镇政府
	修改
	文件规定收地及土地发包属民三公司业务，但目前收地及土地发包职能已归入征地拆迁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行政管理需要进行修改。
	民众镇政府
	2016年2月31日前

	9
	中民府〔2009〕66号
	印发《民众镇征地拆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民众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民众镇政府
	2016年2月31日前

	10
	中民府办〔2009〕31号
	关于印发《民众镇教育教学奖励方案（试行）》的通知
	民众镇政府
	修改
	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应当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和实际进行修改。
	民众镇政府
	2016年2月31日前


镇区行政文件修改计划表（2017年）
	序号
	文号
	标题
	发文主体
	清理结果
	理由及依据
	责任镇区
	拟定时间

	1
	阜府〔2010〕41号
	关于印发《阜沙镇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行方案（修订）》的通知
	阜沙镇政府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阜沙镇政府
	2017年12月31日前

	2
	西办字〔2009〕95 号
	西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指导意见
	西区办事处
	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西区办事处
	2017年12月31日前

	3
	板府办〔1998〕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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